
[image: image1]
[image: image2.jpg]RINLT Ay 3 EES B




江财党字〔2013〕61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image: image3.png]



 

关于印发《江西财经大学升挂国旗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《江西财经大学升挂国旗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1月11日
江西财经大学升挂国旗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做好升挂国旗的日常管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 坚持每日升挂国旗是进一步培养全校师生的爱国主义情操，加强师生素质教育，增强师生国家观念，树立师生责任意识的重要举措。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升挂国旗适用于学校各校区、各重要场合的升挂国旗。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

第四条  学校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升挂国旗活动领导小组。由分管宣传工作的校领导担任组长。成员由学校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纪委、党委学工部、团委、工会等部门领导及各单位党组织书记组成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。

第五条  各单位党组织应成立升挂国旗活动领导小组。由单位党组织书记任组长。成员由副书记、分团委书记、组织员、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生党支部书记等组成。

第六条  为了规范升旗仪式，学校成立江西财经大学国旗队，具体负责升挂国旗活动，国旗队由党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和管理，可参照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团的管理办法执行。具体管理办法经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实施。

第三章  操作规程

第七条  日常升挂国旗时间为周一至周五6:50升旗，17:30降旗。升旗后遇雨雪天气中途不降旗。寒暑假及雨雪天气不升旗。

第八条  日常升旗地点为蛟桥园北区崛起广场升旗台、麦庐园明德广场升旗台、枫林园四大发明广场升旗台、青山园大学生活动中心广场升旗台，重要节日升旗地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第九条  升降国旗均由校国旗队负责。升挂国旗应举行升旗仪式，降旗不举行仪式，但应严肃庄重，使国旗徐徐降下，但不得落地，降旗后，应将国旗妥善收藏保管。

第十条  参加升旗仪式的全体人员应衣着整齐，正对旗杆，列队肃立，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行注目礼。在升旗过程中，凡经过现场的师生员工，虽不参加升旗仪式，也应面对国旗，自觉肃立、致敬，待仪式结束后，方可自由行动。
第十一条  升挂国旗活动由各校区所在学院轮值，原则上每班级一天，班级人数较少的可合并。轮值学院要制定升旗实施方案，在接到升旗任务第二天报送党委宣传部。学校鼓励各学院不断创新升旗仪式，以提高升挂国旗的教育意义。

第十二条  国旗队除负责升降国旗外，还要负责升旗的纪律和考勤工作，升旗结束后须认真填写《升旗日志》。

第十三条  轮值学院在轮值结束的前一天应报告党委宣传部，做好交接准备工作。

第十四条  学院升旗结束后报送书面总结（打印）一份并加盖公章交给党委宣传部，并提交学生撰写的升旗体会。

第四章  监督与保障

第十五条  升挂国旗是一项十分严肃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，全校各有关部门、各学院、各班级要认真抓好。

第十六条  学校定期或不定期对日常升挂国旗的执行及完成情况进行检查，对表现突出的集体及个人进行表彰，对表现差的进行通报批评。

第十七条  学校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升挂国旗活动的日常开支（含国旗队建设经费），所需经费列入年度预算。

第五章  附则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解释权归党委宣传部。
第二十条  本办法未尽事由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  抄送：校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3年11月11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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